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裁定

114年度板簡字第2459號

原      告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訴訟代理人  林育輝  

被      告  洪誠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訴訟之全

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

定移送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28條第1項定有

明文。是當事人兩造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者，如具備法

定要件，當事人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關於合意管轄之規

定，除專屬管轄外，得排斥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用。

二、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向原告申辦現金卡，積欠借款及利息未清

償等語。查原告提出之大眾現金卡約定事項，其中「其他約

定事項」參、記載：「因本約定內容有關事項涉訟時，借款

人同意以臺北地方法院或因本現金卡業務與貴行往來之分支

機構所在地（本件所指為原大眾銀行永春簡易型分行，址設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1樓）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足徵兩造已合意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管轄。原

告向本院起訴，已違反上開合意管轄約款，爰依職權將本件

訴訟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管轄。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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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6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陳彥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

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劉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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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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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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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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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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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當事人兩造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者，如具備法定要件，當事人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關於合意管轄之規定，除專屬管轄外，得排斥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用。
二、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向原告申辦現金卡，積欠借款及利息未清償等語。查原告提出之大眾現金卡約定事項，其中「其他約定事項」參、記載：「因本約定內容有關事項涉訟時，借款人同意以臺北地方法院或因本現金卡業務與貴行往來之分支機構所在地（本件所指為原大眾銀行永春簡易型分行，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1樓）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足徵兩造已合意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管轄。原告向本院起訴，已違反上開合意管轄約款，爰依職權將本件訴訟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管轄。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6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陳彥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劉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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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要件，當事人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關於合意管轄之規定

    ，除專屬管轄外，得排斥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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